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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通道”管理药品范围从179种增加到300种

15日起部分药品
自付比例降至10%

淄博6月11日讯 6月15日
起国家医保谈判药品（下称“谈
判药品”）个人自付比例再降低，
部分药品比例由25％降低至
10％；“双通道”管理药品范围
从179种增加到300种……随着
淄博市医疗保障局印发《关于进
一步完善国家医保谈判药品“双
通道”管理机制有关事项的通
知》（下称《通知》），淄博参保人
将尽享“灵魂砍价”药品落地的
新利好。

谈判药品解决了“药价贵”
的难题，如何将“灵魂砍价”药品
送入患者手中，破解最后一公里
的难题？去年5月，国家医疗保
障局明确“双通道”的购药渠道，

即通过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零
售药店两个渠道，满足国家医保
谈判药品供应保障、临床使用等
方面的合理须求。近日，淄博再
发布《通知》，从调整报销比例、
拓展购药渠道以及药品管理三
个方面对政策作出了调整。

《通知》最大的亮点是第三
次降低谈判药品个人先行自付
比例。自2022年6月15日起，个
人先行自付比例由25％降低至
20％，谈判药品中的部分中成
药、儿童用药、“两病”用药、新冠
肺炎用药等药品个人先行自付
比例由25％降低至10％。

记者获悉，谈判药品个人先
行自付比例已连续三年实现降

低：2020年1月起，谈判药品个
人自付比例从35%降低至30%；
去年6月1日，个人自付比例从
30%降低到25%后。此次调整
后，预计每年可为参保人减少支
出2000万左右。

谈判药品按规定纳入普通
门诊统筹或门诊慢特病支付。
门诊使用谈判药品按现行待遇
政策报销后，个人负担部分符合
规定的，纳入大病保险、医疗救
助支付范围。

此外，扩大“双通道”管理药
品范围。《通知》明确，《国家药品
目录（2021年）》的275种协议期
内谈判药品，全部纳入“双通道”
管理。根据参保人的实际用药

须求，25种谈判药品调整为国
家医保目录常规准入药品的，继
续参照“双通道”管理。“双通道”
管理药品范围从179种增加到
300种。

此外，《通知》明确，从300
种药品中选择部分价格较高、限
定支付范围的138个品种，实行
定医疗机构、定责任医师、定零
售药店的“三定”管理。由“双通
道”药品责任医师负责参保人各
个阶段的医疗服务，包括诊断、
评估、开具处方、慈善申请、随诊
跟踪及宣传教育等工作。

截至目前，淄博市“双通道”
药店已达15家(含公示期内3
家)，实现每个县（区）至少1家

“双通道”药店的目标。按照原
则上市辖区内“双通道”药店谈
判药品配备不少于30种、县域
内“双通道”药店配备不少于20
种，接下来，淄博将进一步扩大

“双通道”药店覆盖面，做细做优
经办管理服务，确保淄博市“双
通道”药店全部实现即时联网结
算，方便参保人员购药报销。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 刘文思 通讯员 张艳

淄博5部门联合印发通知

个人购买商用汽车最高可申领7000元消费券
淄博6月11日讯 今天，淄

博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淄博市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淄博市财政
局、淄博市商务局、淄博市统计
局5部门联合印发《淄博市贯彻
落实〈山东省促进商用汽车消费
若干措施〉实施细则》的通知。
为推动商用汽车消费市场加快
恢复，在落实国家、省、市现有
汽车消费政策基础上，淄博市通
过发放消费券，开展促进商用汽
车消费活动。个人消费者满足
一定条件，每辆车最高可申领
7000元消费券。

根据通知，促进商用汽车消
费活动的时间从6月9日至6月
30日（如延长实施时间另行通
知），以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开
票日期为依据。全市范围内择
优选择参与活动的商用车销售
企业，按照公平、公正、公开的
原则，由各区县（含高新区、经
济开发区、文昌湖省级旅游度假

区，下同）工信部门会同商务部
门推荐，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会同
市商务局审核后确定参与企业。

消费券发放范围为所有在
淄博市购买商用车新车（二手车
除外），取得淄博市内机动车销
售统一发票并上牌的个人消费
者。消费券发放以云闪付APP
为平台，金额分为2000元、3000
元 、4000元 、5000元 、6000元 、
7000元6种。
消费券发放标准为：

1.在参与活动的淄博市商
用车销售企业购置新能源商用
车（二手车除外）并上牌的个人
消费者，以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
为依据，购置20万元（含）以上
的，每辆车可申领6000元消费
券；购置10万元（含）至20万元
（不含）的，每辆车可申领4000
元消费券；购置10万元以下的，
每辆车可申领3000元消费券。

2.在参与活动的淄博市商

用车销售企业购置燃油商用车
（二手车除外）并上牌的个人消
费者，以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为
依据，购置20万元（含）以上的，
每辆车可申领5000元消费券；
购置10万元（含）至20万元（不
含）的，每辆车可申领3000元消
费券；购置10万元以下的，每辆
车可申领2000元消费券。

3.在参与活动的淄博市商
用车销售企业以报废旧商用车
购置新商用车（二手车除外）
的，对第1、2条购车的个人消费
者，每辆车可申领的消费券金额
增加1000元。报废旧商用车的
时间要在活动时间内（6月9日
至6月30日），以有资质的报废
车拆解机构出具的报废机动车
回收证明和车管所出具的机动
车注销证明书时间为准。

消费者享受政策须同时满
足以下条件：消费者在参与活动
的商用车销售企业购买新车，取

得淄博市内机动车销售统一发
票，且开票日期在活动时间范围
之内；消费者在淄博购买新车保
险，取得淄博保险机构开具的保
单；已在山东省内上牌落户。汽
车销售企业享受政策须同时满
足以下条件：开展优惠促销让利
活动，最大限度让利消费者。有
以下情况之一的不列入本次政
策范围：党政机关、企事业单
位、个体工商户购买车辆的；在
活动启动前已经开具机动车销
售统一发票，在活动公告发布后
更换车辆或重新开具发票的；购
买二手车的。

在兑付流程上，消费者将身
份证、淄博市内机动车销售统一
发票、购置税发票、车辆登记证
书、行驶证、淄博市保险机构出
具的保单等材料的扫描件，以报
废旧车购置新车的，须同时提交
有资质的报废车拆解机构出具
的报废机动车回收证明和车管

所出具的机动车注销证明书扫
描件，于2022年10月31日前，向
云闪付APP提交申请。云闪付
APP资料上传用户须与车主信
息一致。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对
申报材料进行审核，审核通过
的，财政资金拨付到位后，按发
放标准以银联红包形式发放消
费券。红包没有消费期限，不可
提现，可用于购物、餐饮、燃油、
信用卡还款等各种消费。消费
者个人要按照活动要求在规定
时间内上传有关材料，并对材料
的真实性负责。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 孙渤海

第二批“五好城市 淄在嗨购”消费券今起发放
通过云闪付APP领取 分50元、100元2种

淄博6月11日讯 今天，记
者从淄博市商务局了解到，为
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更好发
挥消费对经济发展拉动作用，
定于2022年6月12日至9月30
日发放第二批“五好城市 淄
在嗨购”消费券。

6月12日至9月30日，淄博
市在第一批消费券参与活动的
基础上，全市范围内择优选择
200家左右批零住餐企业参与
活动。

消费券发放以云闪付APP
为平台，用户可以在云闪付
APP上领取消费券，优惠券分
50元、100元2种。本次消费券
发放由市级财政出资500万元，
区县（功能区）按照1:2比例配
资，合计1500万元。每个区县
（功能区）配套资金额度按照辖
区内参与活动的企业核销比例
计算。第一批“五好城市 淄
在嗨购”消费惠民活动结束后
未核销的资金，可以继续用来

发放第二批消费券。
每单消费200元以上可用

50元消费券1张；每单消费300
元以上可用100元（或50元）消
费券1张；每次消费只能使用1
张消费券；消费者使用消费券
支付时，企业应当按照消费者
实际支付金额（不含消费券面
额）为其开具发票。同时企业
在消费券兑付时，按照兑付金
额向银联开具发票。

本次活动共发4批次消费

券，分别为6月12日、6月18日、6
月24日、7月6日，每天上午10点
发放。

通过云闪付APP向广大市
民发放消费券，银联对用户下
载次数设置限制，惠及更多市
民，以实实在在的让利吸引消
费、刺激消费。淄博地区云闪
付用户登录后，在首页“本地专
区”-“政府消费券”栏目下领取
消费券。活动期间，每个云闪
付用户共分别可领取50元、100

元的消费券各1张，先领先得、
领完为止，核销日期截止到9月
30日。用户须在淄博本地方可
领取、核销消费券。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 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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